
立法會 CB(1)1127/17-18(04)號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2018 年 5 月 29 日的會議上議程項目 VII 

"升降機的安全規管 " 

 

所通過議案的回應  

 
 

關於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在2018年5月29日的會議上通過了范國威議

員有關升降機的安全規管的動議，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增加人力資源，加強巡查升降機承辦商的維修保養工作及檢視升降機零件

更換及維修記錄。” 
 
1. 機電工程署（機電署）會以風險為本的原則，加強對機齡高及經常出現

投訴/故障等風險較高的升降機進行巡查，以監察有關的保養工作、巡查保

養工作的工作日誌的記錄包括已更換的升降機重要部件及查找有否任何違

反《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618章)（《條例》）規定的情況。機電署於2017

年共進行了約11 200 次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巡查。為了加强對舊式升降機的巡

查，署方已在2018/19年增加了專責隊伍的人手。機電署將會加大力度巡查升

降機的保養及檢驗，特別是針對那些會影響升降機安全運行的組件，預計本

年度的巡查次數會增加至約14 000次，增幅為25%。此外，就未來一系列將

會落實的新措施，機電署亦會進一步檢視人手需求，以應付新增的工作量。 

 

“檢討「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表現評級」制度並加強罰則” 

 

2. 「註冊承辦商表現評級制度」是用以輔助執行《條例》的行政措施，目

的是為協助升降機/自動梯擁有人或其物業管理公司在選擇合適的承辦商為

其升降機/自動梯進行維修保養時作為其中一項參考指標。機電署在日常的

巡查及事故調查中，如發現承辦商的工作表現欠妥，便會向承辦商扣減表現

記分，並於每季將評級結果上載到署方的網頁內，讓市民可適時知悉各承辦

商的表現，從而可選擇合適的承辦商為其大厦升降機提供維修保養服務。署

方亦會適時把調查中的嚴重事故所涉及的承辦商以備註形式上載到上述網

頁內，令市民可在選擇升降機承辦商時作出通盤考慮。經扣減表現記分後，

若有違反《條例》的行為，署方亦會按個案的嚴重性採取合適的行動，例如

作出檢控及/或提交紀律審裁委員會進行聆訊，涉事承辦商最終可被停牌或

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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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電署不時檢討及修訂「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表現評級制度」，

上一次有關記分制度的檢討於2018年1月完成，而相關修訂已於2018年2月生

效。機電署不時收到各持份者的建議，會啓動新一輪的檢討，以進一步優化

有關制度。 

 
“資助有財政困難的業主為舊式升降機加裝安全裝置以達致最新安全裝置水

平” 

 
4. 正如我們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在2018年5月29日的會議上向議員簡

報，發展局及機電署正積極擬定短、中及稍為遠期的新措施以提升舊式升降

機的安全，進一步保障公眾安全，當中的中期措施是考慮參照現時推行的「樓

宇更新大行動2.0」及「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研究撥款資助有需要

樓宇的業主，並提供適切的專業支援，鼓勵他們加快進行升降機優化工程。 

 
5. 我們將盡快向議員交待新措施的細節，特別是與中期措施有關的資助計

劃。 

 

“制訂指引及提供更多資料，協助業主及居民組織揀選有良好紀錄的升降機

承辦商。” 

 
6. 在選擇合適的註冊承辦商時，除價格因素外，機電署建議升降機負責人

須注意：(1)註冊承辦商的背景；(2)是否有足夠人力資源，相關技術及經驗；

(3)是否儲存足夠備用零件;(4)保養工作所需時間;(5)應變緊急事故的能力;及
(6)過往的表現評級等。機電署已為相關指引編制小冊子，向負責人推廣。 
 
7. 爲協助升降機的負責人選擇合適的承辦商提供服務，機電署在網站上設

立了「負責人天地」網頁，提供以下資料供負責人參考： 
-  每 6 個月發布私人住宅及商業樓宇的升降機維修保養工程價格及相關資

料，藉此增加市場價格的透明度； 
-  每 3 個月公布「註冊承辦商的表現評級」，顯示各承辦商在安全和服務

質素的表現；當承辦商涉及調查中的嚴重事故，機電署會於公布表現評級

的網頁版面上，對相關承辦商加上附註；及 
-  為方便負責人為其升降機的保養服務或優化工程進行招標，機電署擬備了

「升降機及自動梯全面維修保養採購合約樣本」及「僱用註冊升降機承辦

商進行升降機優化工程的規格樣本」，以供負責人在招標時作參考之用。 
 
 
8. 機電署會繼續聽取各持份者的意見，並為負責人提供適切的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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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第三段所述，機電署會為「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表現評級制度」，

啓動新一輪的檢討，期望進一步優化有關制度。 

 
 
 
發展局 

機電工程署 

2018 年 6 月 


